黄圃镇中山市知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工改工”宗地项目“三旧”改造方案

根据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规划条件论证，黄圃镇政府拟对位于黄圃镇新沙村的中山市知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由中山市知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行改造，采取全面改造的改造方式。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改造地块位于黄圃镇新沙村，北至农地，南至兴圃大道东，东至国有建设用地，西至马新物流园，用地面积6.0785公顷（60784.5平方米，折合约91.1768亩）。
（二）标图入库情况
改造地块于2012年1月已标图入库，图斑编号为44200043598，图斑面积63053平方米，本次改造地块位于该图斑内，纳入本次改造范围。
（三）权属情况
[bookmark: _GoBack]改造地块属集体用地，正在办理确权登记，权利人为中山市黄圃镇新沙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由刘顺宁、林英兰自2003年8月开始使用。
改造地块于2003年7月28日由黄圃镇下属全资企业中山市黄圃镇工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山市黄圃镇新沙村民委员会签订《关于征用黄圃镇新沙村土地协议书》，于2003年8月31日已全额支付兑现征地补偿款、青苗费等。
在2003年6月18日中山市黄圃镇工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刘顺宁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后于2003年8月31日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将中山市黄圃镇新沙村11队、9（2）队土名为“岗瓦厂及大坑”的土地276.7873亩权益转让给刘顺宁、林英兰使用，于2003年至2025年期间全额支付款项。因历史原因该地块一直未完善用地手续。现经刘顺宁、林英兰协商同意把上述土地中94.5795亩土地（即改造地块）由林英兰成立的全资项目公司中山市知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实施改造。
（四）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改造地块在二调及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均为建设用地。不涉及纳入改造范围整体利用的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下称“三地”）、其他用地、征地留用地、与原“三旧”用地置换的“三旧”用地或其他存量建设用地、使用原“三旧”用地复垦产生的规模或指标的非建设用地。
[bookmark: OLE_LINK2]改造地块现用途为工业，有7栋建筑物，自2004年6月开始使用，未办理报建手续，现有建筑面积48000平方米，现状容积率0.79，作工业厂房和配套用房使用。目前该地块尚未拆除建筑，改造前年产值为800万元（约8.77万元/亩），年税收为50万元（约1万元/亩）。
改造地块不涉及到闲置、抵押、历史文化资源要素以及土壤环境潜在监管地块等情况。
（五）规划情况
[bookmark: OLE_LINK4]改造地块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规划条件论证，已纳入《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0-2035年）》。其中，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均属城镇建设用地；在《中山市黄圃镇工业用地规划条件论证报告》（中府函〔2022〕275号）中，一类工业用地4.9504公顷（49491.84平方米，折合约74.2378亩)，规划容积率1-3.5，建筑密度35%-60%，绿地率10%-15%，生产性建筑高度≤50米（特殊工艺除外），配套设施建筑高度≤100米；防护绿地用地0.2114公顷（2114.23平方米，折合约2.1713亩)以及道路用地0.9178公顷（9178.43平方米，折合约16.9213亩)。
改造地块位于“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管控要求。
2、 改造意愿情况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
改造范围涉及中山市知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个权利主体，黄圃镇政府已按照法律法规，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等事项征询涉及所有权利人改造意愿，同意将涉及土地、房屋纳入改造范围。
（2） 补偿安置情况
1、中山市黄圃镇工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03年7月28日与所有权人中山市黄圃镇新沙村民委员会签订《关于征用黄圃镇新沙村土地协议书》，征地面积约276.7873亩，采取货币补偿方式，于2003年8月31日中山市黄圃镇工业开发有限公司已向中山市黄圃镇新沙村民委员会足额支付款项。
2、在2003年6月18日中山市黄圃镇工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刘顺宁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后于2003年8月31日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将中山市黄圃镇新沙村11队、9（2）队土名为“岗瓦厂及大坑”的土地276.7873亩权益转让给刘顺宁、林英兰，于2003年至2025年期间全额支付款项。因历史原因该地块一直未完善用地手续，现改造主体申请完善6.3053公顷（63053平方米，折合约94.5795亩）土地的用地手续。
截止目前，改造地块的补偿安置等问题未引发任何纠纷，被征地农民对征地补偿安置也无不同意见。改造地块正在办理违法用地处罚手续。
（3）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
改造地块涉及征收土地6.3053公顷，黄圃镇政府将按规定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由黄圃镇政府负责落实风险防范及化解措施。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根据有关规划要求，改造项目严格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规划条件论证管控要求实施建设。
该改造项目属“工改工”宗地项目，拟采取权利人自主改造方式，由原权利人林英兰成立全资项目公司中山市知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实施全面改造。改造后将用于工业生产，作智能家电研发和生产及产业孵化为主。在符合规划条件论证的基础上，容积率不小于2.0，总建筑面积不小于100993平方米，其中新建建筑面积100993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2010平方米），不保留原有建筑。
项目相关情况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山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中山市涉挥发性有机物项目环保管理规定》相关规定。改造后预计年产值将达44542.68万元（约600万元/亩），年税收将达1484.756万元（约20万元/亩）。项目申请分割销售，其中改造主体自持比例不得小于确权登记总建筑面积的20%。
4、 需办理的用地手续
（1） 集体土地完善转用、征收。
改造范围内6.3053公顷（63053平方米，折合约94.5795亩）用地需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征收手续，根据《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粤府令第279号）《广东省“三旧”改造标图入库和用地报批工作指引（2021年版）（粤自然资函）〔2021〕935号》相关规定，改造地块符合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征收手续的要求。
（二）土地供应
根据《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粤府令第279号）规定，“三旧”用地、“三地”和其他用地，除政府收储后按照规定划拨或者公开出让的情形外，可以以协议方式出让给符合条件的改造主体，改造地块符合上述协议出让的条件。
上述用地完善转用、征收手续后，依据《中山市黄圃镇工业用地规划条件论证报告》（中府函〔2022〕275号），4.9504公顷（49491.84平方米，折合约74.2378亩)规划一类工业用地拟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到中山市知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因规划一类工业用地中被规划城镇道路用地划分为2宗地块，其中地块1一类工业用地面积16.4526亩，地块2一类工业用地面积57.7852亩，故具体分期供地计划由黄圃镇政府结合届时实际所申请的为准。其余规划为防护绿地0.2114公顷（2114.23平方米，折合约2.1713亩)以及道路用地0.9178公顷（9178.43平方米，折合约16.9213亩)拟采用无偿划拨方式供地给黄圃镇政府。（上述具体土地面积以实际供地面积为准）
5、 资金筹措
改造主体拟投入资金29696万元，其中自有资金15000万元，银行借贷14696万元。（最终以实际投入资金为准）
6、 开发时序
分宗协议出让的工业用地，地块1自土地交付之日起365日内开工，自开工之日起730日内竣工；地块2自土地交付之日起547日内开工，自开工之日起730日内竣工。其余规划为城市道路用地的开发时序以届时划拨决定书的条款为准。（具体开发时间以出让时设定的出让方案为准）
七、实施监管
详见项目实施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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